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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民警抓了偷电瓶的
上午10点多，桐柏路洛河路口东南角科技大厦楼

下，建设路派出所便衣民警“黑塔（代号）”和他的同事
巡视到这里，发现一名男子行为可疑。

男子骑着一辆黑色电动车，他把自己的电动车停到
一边，下来后手里拿张报纸，走到其他电动车停放的地
方，眼睛不在报纸上，而是斜着眼看着身边的电动车。

一会儿，男子有动作了。他停了下来，悄悄把一
辆车车座掀开，趁人不注意，迅速把车座下的电瓶提
了出来，放到自己的电动车上骑车便走。

民警没有惊动他，跟了上去
男子跑到伏牛路的一个家属院，停下车，把电瓶

分解开，放到他的车座下的储存箱内，然后上了楼。
不一会儿，男子下楼骑着车出门了，民警继续跟

着他。
男子来到离案发地点不远的菜市场买了点菜出

来，民警这才现身将他截获，他对偷电瓶的行为供认
不讳，说准备把电瓶卖到废品收购站去。

经民警询问，该男子姓刘，有前科，曾被公安机关
处理过。

看到小偷要回家给老人做饭
失主心软了

民警带着男子来到案发地点指认现场，失主马女
士也来了。

她说自己是到楼上上课，没想到下课准备走的时
候，没电了，一看电瓶没了。

民警询问过程中，马女士看到了男子电动车上放

着的葱、饺子皮还有一些菜。

询问中男子说，自己单独和母亲住在一起，偷完

电瓶后又去买点菜准备给老人做中午饭。

马女士心软了，她悄悄对现场的民警说：“放了他吧，

以后不再偷就行了，照顾老人也不容易，老人要是知道了

多担心啊。这电瓶也不值钱，给他个警告就行了。”

民警没有同意她的请求。

民警向马女士解释，这不是同情的时候，男子犯
了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并带他去派出所做进一
步调查。 线索提供 闪先生（稿费50元）

撞车了
17日晚上 6点半，桐柏路杜康大酒店门前，允浩

被一辆逆行而来的自行车撞倒在地。
他在52中上初一，平时放学的时间是晚上6点05

分，这次因为班里有事，稍晚了一会儿。
允浩的家在前进路与协作路交叉口，他几乎每天

都要自北向南沿着桐柏路慢车道骑自行车回家。
跟他相撞的是个女人，看起来有点黑，郑州口音，

她的车子并没有倒下。
“慢车道上人很多，她是逆向过来的。”允浩说，他

感觉女子是从快车道上拐过来的，也有人说她是从桐
柏路和建设路口一路从南向北逆行来的。

摔倒在地上，杨允浩上衣和裤子被擦破，左手小
拇指受伤，右手臂、双肘及膝盖也都被擦伤。

她先声夺人
女人没摔倒，也没上前扶允浩，而是开始指责他。

“小孩你咋骑车的，骑恁快撞住我！”允浩记住了
她的斥责，他感觉很委屈。女人继续数落他。

当时正是下班高峰期，人很多，允浩说，目击者有
五六人，“他们把那女的围住，不许她再吵我，还说再
乱说就动手教训她”。

“孩子给我打电话，光说‘等着我’，我问咋回事，
他就说没啥事。”允浩的父亲杨旭说，他接到了孩子的

求助电话，立即从东区打车往现场赶。

杨旭赶到时，女人已不知何时离开了，她的自行

车还在现场，车篓里塑料袋内有“中原环卫”字样的环

卫服、有“郑州环卫”字样的帽子和杯子等物。

目击者表示愿做证人
一名目击者不但制止了女人对允浩的责骂，还留

下了联系方式，他说：“家属如果选择报警，我随时出

来给孩子作证。”

这名热心市民只告诉我们自己姓王，在市委附近

居住，对允浩的遭遇很同情。

“孩子正常走，还靠着边，被撞倒半天没起来，这
个女的还吵小孩。”王先生说，女子逆行撞倒孩子，不
但不道歉还吵孩子，“一吵路边的人都不愿意了，你撞

了人，起码看看孩子咋样。”
杨旭想报警，允浩不同意。两人来到市中心医

院，医生给允浩处理了伤口，建议他休息两天，不要多
运动。

留下的物品来领吧
昨天中午，省五建家属院，杨旭把女人留下的自

行车和一袋物品从家里搬了出来。

这是一辆破旧的永久自行车，还有环卫服、水杯

等用品。

“她肯定不容易，我伤得不重，别逼人家道歉，把

东西让人家领走吧！”允浩始终不同意杨旭报警的建

议。

“男孩子泼皮，磕磕碰碰没啥，孩子不要她道歉，

我们也不讹她的医药费。”杨旭认为孩子很单纯，受到
伤害还选择原谅对方，他们尊重孩子的选择。

市民或网友如知道这名女子相关信息，请通知她
尽快与我们联系领回自己的物品，本报热线67659999
欢迎读者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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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岁的杨允浩放学路上撞车了。对方是个女
人，40多岁，逆行，撞车后不断吵他。围观的人们看
不过去，帮允浩说理。允浩打电话找爸爸过来。

混乱中，女子走了，丢下了自己的车子和物品。
女子留下的东西该怎么处理？允浩不同意爸爸报警
的想法，他说：“她肯定不容易，我伤得不重，也别逼
人家道歉，把东西让人家领走吧！” 晚报记者 汪永森

“有个外地流浪女，在我这都三天了，她不疯不癫，就是一句话
不说……”

昨天上午，鑫苑路4号院的楚先生来电诉说了自己遇到的
难题。 晚报见习记者 何涛 文/图

她心里清楚却什么也不说
中午1点，我找到了楚先生，也见到那个流浪女。
她脚上穿着黑色布鞋，腿上是一条已经烂的白色

裤子，上衣是紫黑色的外罩，很是单薄。
我还发现她的腰部有一大片紫青，手上也是伤疤，

有些地方看着像是淤肿。
楚先生说：“她16号凌晨两点半来敲门，我想着他

要去派出所报警，就告诉她报警到隔壁，她只指着饮水
机说‘水’，我就给她水喝。”

“她就跟我说过两句话，听口音像是云南人。是
走失了还是被拐卖过来的也不知道，在我这里已经三
天了。”

“她不偷不抢，不疯癫，不打人，也从来不主动向人
要东西。中午晚上吃饭的时候，大伙儿给她拿个啥，她

也会吃，想喝水就要水喝，就是不说话。”
我看到她有三个包，一个小皮包，一个黄色布包和

一个纸兜。一动她的包，她就很警惕，眼神中透出对陌
生人的不信任，但还是不说话。

附近打扫卫生的人说：“她这两天就睡在旁边的沙
发上，17号下午出去过一次，晚上又回来了。上厕所
都是站着上，弄得浑身挺脏。现在晚上这么冷，万一冻
坏了就不好了。”

采访中，附近人们都说，看着她挺可怜的，希望我
能联系救助站，设法送她回家。

拒绝了救助站，她离开了
我想给她拍张照片，她一直不抬头，用头发遮住

脸。后来在楚先生的帮助下拍了一张，随后我就传到
了自己的微博上。

很多人留言，希望能够找到办法帮助她。几个小
时里，这条微博转发了 50多次，但是没有得到有关女
孩的有用消息。离开现场，我联系了市救助站。

下午4点，救助站工作人员来了，当提出要帮助她
时，女孩竟然问了句：“你们是哪里的？”随后她就一言
不发，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工作人员发现她说的是
普通话。

现场的大伙儿一起劝她去救助站，她始终一言不
发，也不跟救助站工作人员走。

救助站工作人员说：“现在她不愿意跟我们走那就
没有办法了，如果她以后愿意去，我们还可以来接她。”

准备发稿时，我接到电话得知，她已经离开那里，
不知去向。 线索提供 楚先生（稿费50元）

“她肯定不容易，我伤
得不重，也别逼人家道歉”12岁少年的宽容

“看他怪孝顺，要给老人做饭，这回饶了他吧，以后他不出来
偷就行了！”昨天上午，洛河路桐柏路口东南角，丢了电动车电瓶
的失主马女士正在向民警求情，求他们放了偷自己电瓶的人。

晚报记者 廖谦

丢电瓶的为偷电瓶的求情
只因他的车上放着饺子皮……


